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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學概要》
甲、申論題部分：（50分）

一、 試依我國審計準則公報有關新式查核報告之規定，回答下列問題：

(一)何謂強調事項段？何謂其他事項段？（8分）

(二)就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可能納入之強調事項及其他事項之情況，分別以條列式舉出三種可

能之情況。（12分）

試題評析 
本年度普考審計學悉數均為考猜再次強調之考試熱門議題，已預先提醒班內學員要注意這些考

點，除第二題形式上包裝為實例題，實則仍是考審計準則公報第38、49及53號公報有關函證程序

之考點，餘均屬傳統公報背誦題，故本科要得高分，實屬十拿九穩。

考點命中 
1.《107年高點‧高上高普考會計重點題神》題一(十)。
2.《高點‧高上審計學講義》第九回，陳友心編撰，第十二章第七節，頁158~164。

答： 
(一)會計師為提醒使用者注意某些事項，可能於查核報告中以強調事項段或其他事項段額外溝通不同事項，惟

不論使用強調事項段或他事項段，均非修正式意見查核報告。

1.強調事項段：係依會計師之專業判斷，為避免財務報表使用者誤解財務報表，再次於查核報告中強調已

於財務報表表達及揭露之事項。（段落位置，緊接在查核意見之基礎段後即可或在關鍵查核事項前後均

可）。

2.其他事項段：係依會計師之專業判斷，為避免財務報表使用者誤解財務報表，次於查核報告中強調未曾

在財務報表表達及揭露之事項。（段落位置，未強制規定）

(二)可能使用強調事項段或其他事項段之情況分述如下：

1.查核報告中納入「強調事項段」之情況，例舉如下：（依題目所示只須列舉出三項即可）

(1) 重大訴訟或監管措施未來結果之不確定性。

(2) 財務報導期間結束日後至查核報告日間發生之重大期後事項。（會計師也可能會敘明僅針對財務報表

所增加揭露之期後事項，執行必要之查核程序）

(3) 已發布之財務報表因存有重大不實表達，而予以重編。

(4) 對財務報表具重大影響之新會計準則之提前適用（如得提前適用）。

(5) 對受查者財務狀況或財務績效具重大影響之災害。

(6) 重大會計政策或估計之變動。

(7) 重大關係人交易。

(8) 特殊目的之查核報告。

2.查核報告中納入「其他事項段」之情況，例舉如下：（依題目所示只須列舉出三項即可）

(1) 前期財務報表係由前任會計師查核。【並應同時於其他事項段敘明前期財務報表係由前任會計師查

核、出具意見類型、出具意見日期】

(2) 集團主辦會計師如決定於集團查核報告之查核意見段及查核意見之基礎段中提及組成個體查核人員之

查核，應於其他事項段中敘明該組成個體之財務報表未經集團查核團隊查核，而係由組成個體查核人

員查核。集團財務報表由組成個體查核人員查核之百分比。

(3)同時採用二種財務報導架構編制財務報表。

(4)限制查核報告之分送或使用。Restriction on distribution or use of the auditor’s report.
(5) 未於關鍵查核事項段溝通之查核工作規劃與查核範圍有關事項。(如：查核工作範圍，於查核過程中

應用重大性概念)
(6)會計師可能無法獲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且亦無法終止委任之情況。

二、 甲會計師事務所於查核乙公司年度財務報表時，對特定項目實施下列函證程序： 

(1)就乙公司往來之金融機構檢視該機構之對帳單後，僅就有期末存款餘額或有銀行透支餘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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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行，採積極式函證。 

(2)經評估受查者應收帳款之重大不實表達風險水準較低，決定於資產負債表日前實施應收帳款

函證。

(3)對財務報表有重大影響而於年底前發生之不尋常交易，且該交易之對象與受查者在經濟上有

依存關係，查核人員判斷該交易對象很可能提供不正確之回函，決定不向該對象函證確認，

而採用其他替代查核程序。

(4)管理階層要求查核人員免予函證長期股權之被投資公司已發行股票總額及股利配發情形，查

核人員已獲取證據而認為該項要求係屬合理，決定採用其他替代查核程序。

(5)分期償還之應付供應商債務，還款條件已於以前年度經查核人員確認，其他查核工作顯示還

款條件並未改變，查核人員評估債務餘額之重大不實表達風險水準很低，不再直接向債權人

函證確認債務餘額。

試問上述函證程序是否適當及其理由？若不適當，說明正確的函證程序為何？（20分） 

考點命中 
1.《107年高點‧高上高普考會計重點題神》題五(四)至(十)。
2.《高點‧高上審計學講義》第四回，陳友心編撰，第七章第三節，頁20~30。

答： 
(1)此程序並不適當。審計準則公報第38號第23條規定，對金融機構之函證應採積極式，且凡所查核財務報表涵

蓋期間內，受查者與金融機構有往來者，無論期末是否仍有餘額，或雖已核閱該機構寄發之對帳單，查核人

員仍應對受查者之往來金融機構發函詢證。

(2)此程序係屬適當。審計準則公報第38號第37條規定，查核人員如須於資產負債表日後之短期間內完成查核工

作，並經評估受查者之固有風險與控制風險水準較低時，得於資產負債表日前實施函證，遇此情況，查核人

員尚須考量是否有必要再取得函證基準日至資產負債表日間之查核證據。

(3)此程序係屬適當。當查核人員須取得可靠性較高之查核證據時，常使用外部函證程序，惟尚受函證者（可

能）為關係人與關係人交易時，其回函之可靠性可能比較低，如仍欲實施函證，須考量是否有替代查核程

序，可補強其查核證據之說服力(審計準則公報第49號第78條參照)
(4)此程序係屬適當。審計準則公報第38號第26條規定，查核人員決定對特定項目餘額或其他資訊實施函證，而

管理階層要求免予函證時，查核人員應考量該項要求是否合理，並獲取證據以佐證其合理性。若查核人員同

意管理階層之要求，則應採用其他替代查核程序，以獲取足夠與適切之證據。

(5)此程序係屬適當。函證應付款項並非必要查核程序，主要係因受查者通常擁有許多外來憑證可供驗證存性聲

明，例如：供應商發票、每月對帳單等。此外，負債類科目之主要查核目標，蒐集足夠及適切有關完整性聲

明之查核證據，亦即查核重點在於獲取有無重大未入帳負債之證據，函證期末帳載明負債餘額，發現入帳之

應付帳款並無太大實益。

三、查核人員於受查期間資產負債表日後接受委任，首次受託查核受查者之財務報表。就期末存貨

無法觀察盤點及期初存貨餘額之驗證，應如何處理？（10分） 

考點命中 
1.《107年高點‧高上高普考會計重點題神》題五(三)。
2.《高點‧高上審計學講義》第四回，陳友心編撰，第七章第三節，頁18~20。

答： 
惟若係查核人員首次查核受查者之財務報表，未能觀察上期期末存貨之盤點，以獲得支持期初餘額之足夠、適

切之查核證據，且查核本期交易亦難獲取期初餘額是否適當之證據，查核人員通常採取以下必要證實測試替代

之：

(1)參閱前任會計師之查核工作底稿。

(2)核閱上期存貨盤點紀錄及文件。

(3)抽查上期存貨交易紀錄。

(4)運用毛利百分比法分析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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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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